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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 州 市 人 民 政 府  

行政复议决定书  

 

穗府行复〔2024〕1425 号 

 

申请人：呼 XX。 

被申请人：广州市交通运输局。 

地址：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南二路 1 号。 

法定代表人：沈颖，职务：局长。 

 

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于 2024年 4月 8日作出的粤穗交运罚

〔2024〕1(2024)03060017 号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（以下简称

涉案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），向本府申请行政复议，本府依法

予以受理，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，现已审查终结。 

申请人请求： 

撤销涉案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。 

申请人称： 

申请人设置接单里程在 2 公里以内，而网约车平台派单是

3.6 公里，太远,申请人没有去接。平台判申请人无责，但被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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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人认为网约车平台派了单就应该接的意见没有道理。 

被申请人答复称： 

一、案件事实 

本案申请人是广州市巡游出租汽车驾驶员。 

2024 年 3月 4 日，被申请人执法人员对粤 AXXXX58 巡游出

租汽车（以下简称涉案车辆）驾驶员涉嫌违章的卫星定位数据

以及相关运营信息等材料进行检查，在对相关人员进行询问，

制作《询问笔录》后，发现申请人于 2024 年 2月 12 日在广州

市白云区白云山国家级风景名胜区西门有“接受乘客通过互联

网方式提出的电召服务需求后，无正当理由未按照约定的时间

和地点提供服务”的行为。经调查，有乘客投诉反映，其于 2024

年 2 月 12 日 19时 35 分通过“XX（XX）”网约车平台预约申请

人驾驶的涉案车辆，欲乘坐该车从广州市白云区白云山国家级

风景名胜区西门到广州市白云区 XX 闲庭，但申请人接单后，却

以“派单太远不来”为由，拒绝前来搭载其前往目的地，其与

申请人沟通无果后取消订单。申请人最终没有搭载该乘客前往

其目的地。以上事实有视频资料、《询问笔录》及其它材料为

证。 

2024 年 3 月 4 日，被申请人作出粤穗交运处告〔2024〕

0053232 号《交通运输案件处理告知书》，直接送达申请人。

2024 年 3月 29日，被申请人作出粤穗交运违通〔2024〕1（2024）

03060017号《违法行为通知书》，告知申请人拟作出行政处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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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，以及其依法享有提出陈述、申辩

的权利，直接送达申请人；同日，申请人向被申请人提出陈述

申辩，经研究，被申请人认为申请人所提出的事实、理由和证

据不成立，决定不予采纳。2024年 4 月 8 日，被申请人作出涉

案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，决定给予申请人“责令改正，处五百

元罚款”的行政处罚，邮寄送达申请人。 

二、法律依据 

《广州市巡游出租汽车客运管理条例》第三十三条规定：

“对乘客通过电信、互联网等方式提出的电召服务需求，巡游

出租汽车驾驶员应当按照以下规定提供服务：（一）按照约定

的时间和地点提供服务，因故不能履约的，应当按照相应流程

取消订单并告知乘客；（二）电召接客途中应当放置或者显示

“电召服务中”标志；（三）乘客未按照约定候车时，应当与

乘客联系确认。”第五十四条第八项规定：“违反本条例第二

十九条、第三十条、第三十一条、第三十三条规定，巡游出租

汽车驾驶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交通行政主管部门按照下列

规定予以处罚：……（八）接受乘客通过电信、互联网等方式

提出的电召服务需求后，无正当理由未按照约定的时间和地点

提供服务的，责令改正，处以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的罚

款；……” 

三、答复意见 

本案中，申请人在广州市白云区白云山国家级风景名胜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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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门有接受乘客通过互联网方式提出的电召服务需求后，无正

当理由未按照约定的时间和地点提供服务的违法行为，事实清

楚，证据确凿，其行为违反了《广州市巡游出租汽车客运管理

条例》第三十三条的规定，且根据《广州市交通运输局行政处

罚裁量权基准》，申请人的违法行为属于一般违法情节（第一

次查处），被申请人依据《广州市巡游出租汽车客运管理条例》

第五十四条第八项的规定，给予申请人“责令改正，处五百元

罚款”的行政处罚，适用法律正确。 

综上所述，为保护乘客合法权益，打击出租汽车行业恶意

服务行为，提升出租汽车行业服务品质，请市政府依法维持被

申请人作出的涉案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，维护广州市出租客运

秩序。 

本府查明： 

申请人是广州公交集团广交出租汽车有限公司涉案车辆驾

驶员，持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从业人员从业资格证》，

其《广州市客运出租汽车驾驶员服务资格证》号码为 2XXXX6。 

2024 年 3月 4 日，被申请人执法人员对涉案车辆驾驶员涉

嫌违章的车载监控及卫星定位数据等材料进行检查，对相关人

员进行询问并制作《询问笔录》，发现申请人于 2024 年 2 月

12 日在广州市白云区白云山国家级风景名胜区西门有“接受乘

客通过互联网方式提出的电召服务需求后，无正当理由未按照

约定的时间和地点提供服务”的行为。经调查，有乘客投诉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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映其于 2024 年 2月 12 日 19时 35分通过“XX（XX）”网约车

平台提出电召服务需求，从广州市白云区白云山国家级风景名

胜区西门到广州市白云区 XX 闲庭，申请人通过抢单在平台接受

该电召服务需求后，却以“派单太远”为由，拒绝前去搭载乘

客前往目的地，期间申请人为其他 2 批次乘客提供了搭载服务，

20 时 14 分乘客与申请人沟通无果后取消订单。申请人最终没

有搭载该乘客。 

2024 年 3 月 4 日，被申请人作出粤穗交运处告〔2024〕

0053232 号《交通运输案件处理告知书》，直接送达申请人。

同日，被申请人执法人员对申请人进行询问调查，并制作《询

问笔录》；申请人在《询问笔录》中签名确认了上述事实，并

称平台派的单太远，经与平台电话沟通，平台允许其不搭载乘

客。 

2024 年 3月 6 日，被申请人对申请人涉嫌“接受乘客通过

互联网方式提出的电召服务需求后，无正当理由未按照约定的

时间和地点提供服务”立案调查。 

2024 年 3月 29日，被申请人作出粤穗交运违通〔2024〕1

（2024）03060017 号《违法行为通知书》，告知申请人拟作出

的行政处罚内容及事实、理由和依据，及依法享有的陈述、申

辩等权利，直接送达送达申请人。申请人提出陈述申辩称，网

约车平台自动派单的里程超出自己所设置的可接受范围，平台

已判其无责。被申请人经复核后认为，申请人提出的事实、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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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和证据不成立，未予采纳。 

2024 年 4月 8 日，被申请人作出涉案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，

认定申请人有“接受乘客通过互联网方式提出的电召服务需求

后，无正当理由未按照约定的时间和地点提供服务”的行为，

该行为为第一次查处的一般违法情节，决定给予申请人“责令

改正，处五百元罚款”的行政处罚，于 2024 年 4月 11 日邮寄

送达申请人。 

2024 年 4 月 19 日，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作出的涉案《行

政处罚决定书》，向本府申请行政复议。 

以上事实，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》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机动车驾驶证》《广州市客运出租汽车驾驶员服务资格

证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从业人员从业资格证》、乘客

的投诉截图、司乘双方聊天记录截图、网约车平台订单页面截

图、天津舒行科技有限公司出具的《调证材料》、司乘双方沟

通录音、车载监控视频、出租车监管分析平台截图、执法视频、

《交通运输案件处理告知书》《询问笔录》《送达地址确认书》

《送达回证》《立案登记表》《案件处理意见书》《违法行为

通知书》、申请人陈述申辩材料、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、快递

单据及物流信息查询截图、《行政复议申请书》等证据予以证

实。 

本府认为： 

依据《广州市巡游出租汽车客运管理条例》第五条第一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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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定：“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市巡游出租汽车客运行业

的管理工作，组织实施本条例。”被申请人作为本市交通行政

主管部门，依法具有对本市巡游出租汽车客运服务违法行为进

行查处的职权。 

依据《广州市巡游出租汽车客运管理条例》第三十三条规

定：“对乘客通过电信、互联网等方式提出的电召服务需求，

巡游出租汽车驾驶员应当按照以下规定提供服务：（一）按照

约定的时间和地点提供服务，因故不能履约的，应当按照相应

流程取消订单并告知乘客；（二）电召接客途中应当放置或者

显示“电召服务中”标志；（三）乘客未按照约定候车时，应

当与乘客联系确认。”第五十四条第八项规定：“违反本条例

第二十九条、第三十条、第三十一条、第三十三条规定，巡游

出租汽车驾驶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交通行政主管部门按照

下列规定予以处罚：……（八）接受乘客通过电信、互联网等

方式提出的电召服务需求后，无正当理由未按照约定的时间和

地点提供服务的，责令改正，处以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的罚

款；……”巡游出租汽车驾驶员接受乘客通过互联网等方式提

出的电召服务需求后，应按照约定的时间和地点提供服务，无

正当理由未按照约定的时间和地点提供服务的，应当受到相应

的行政处罚。 

本案中，申请人通过抢单接受乘客通过网约车平台提出的

电召服务订单后，在未征得乘客同意的情形下，无正当理由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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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往订单起点接载乘客，因此申请人的行为属于“接受乘客通

过互联网方式提出的电召服务需求后，无正当理由未按照约定

的时间和地点提供服务”的违法行为。被申请人根据以上规定，

结合《广州市交通运输局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》（穗交运规字

〔2023〕5 号）的规定，以申请人的违法程度为一般，情节与

危害后果为第一次查处，对申请人作出“责令改正，处五百元

罚款”的行政处罚并无不当。 

关于申请人辩称是平台派单的里程范围超过其设置的订单

里程范围、且平台判其无责的意见。本府认为，首先，申请人

从事巡游出租汽车客运经营，应当以乘客为本，为乘客提供安

全、便捷、舒适、优质的个性化出行服务，在接受乘客通过互

联网等方式提出的电召服务需求后，申请人应按照约定的时间

和地点到达订单起点等候、搭载乘客；因故不能履约的，应当

按照相应流程取消订单并告知乘客。平台派单超过申请人设置

的范围，属平台与申请人之间的争议，不能以此作为不按约定

提供搭载服务的理由，致使乘客的权益受到损害。其次，乘客

是在与申请人沟通无果、等待时间超过半小时的情况下被迫取

消订单，网约车平台作出“乘客已取消，本次取消您无责”的

评价不能反映乘客权益受损的实际情况，也不能作为申请人行

为是否违法的判断依据，网约车平台更不能代替交通行政主管

部门对申请人的行为作出不属于违法行为而无需承担后果的认

定。综上，申请人请求撤销涉案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理据不足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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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府不予采纳。 

本府决定： 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六十八条的规定，

维持被申请人广州市交通运输局作出的粤穗交运罚〔2024〕

1(2024)03060017 号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。 

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在收到本《行政复议决定书》

之日起 15日内，依法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。 
 

 

本件与原件核对无异 

 

 

二〇二四年五月十九日 


